尉犁县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

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国家发改委《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推进自治区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》、《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》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居民用水实际，拟定了《尉犁县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实施方案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一是保障基本，严控累进。优先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，第一阶梯水价保持基本稳定；对超量用水逐步提高加价标准，多用水多付费。

二是因地制宜，合理分档。结合本地居民人均用水量、家庭人口结构、供水成本等因素，科学划分用水阶梯及水量基数。

三是平稳过渡，兼顾民生。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、特殊困难家庭实际负担，配套帮扶政策，确保水价改革平稳落地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本方案实施范围为本县城区、建制镇规划区内所有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户（含居民住宅、独立水表居民用户），对已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城镇居民家庭（含高层住宅用户）均实行阶梯水价，居民家庭用户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确定，一个房产证明对应的住宅为一“户”，没有房产证明的，以供水企业为居民用户安装的水表（居民合表用户除外）为单位。

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经营服务行业、特种行业等非居民用水，不纳入本次居民阶梯水价管理范围，仍执行原分类水价标准。

三、阶梯水量划分与价格标准

（一）居民用水阶梯水量。根据《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》（GB/T50331），因地制宜确定用水量分级标准，第一档水量为基本水量以内用水量，原则上按覆盖80%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；第二档水量为基本水量和2倍基本水量之间用水量，原则上按覆盖95%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，体现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水需求；第三档水量为超出2倍基本水量的用水量。综合考虑我县实际，设置基本水量参照《关于推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新政办发〔2017〕198号）文件中“国家参考值为2.6立方米/人·月，月上下浮动不超过20%”的要求，根据尉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的《关于我县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量设置的函》及尉犁县润泽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《尉犁县城市生活用水量用户占比分析报告》，拟定水量为3.12立方米/人·月，每户按4口人计算，拟定水量为12.48立方米/户·月，按照阶梯水量比例为1:2:2倍以上计算，第一档水量为12.48立方米/户·月(含)、149.76立方米/户·年(含)，第二档水量为12.48立方米/户·月以上至24.96立方米/户·月(含)、149.76立方米/户·年以上至299.52立方米/户·年（含），第三档水量为24.96立方米/户·月以上、299.52立方米/户·年以上，对居民用户实际超过4人的，每增加1人，由属地及相关职能部门核实认定后，增加每月水量基数。

（二）居民用水阶梯水价。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新发改规〔2024〕1号）文件要求，不同阶梯的保障功能，第一档和第二档要保持适当价差，第三档要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，拉大价差，体现多消费多负担，抑制不合理消费。一、二、三档阶梯水价原则上按不低于1:1.5:3的比例设定(不含污水处理费)。根据我县目前居民生活用水价格2.16元/立方米计算，第一档价格为2.16元/立方米，第二档价格为3.24元/立方米，第三档价格为6.48元/立方米。

四、相关措施

（一）阶梯水价收入用途。实行阶梯水价后，供水企业增加的阶梯差价收入应单独建账，接受价格和住建部门监督，主要用于“一户一表”的更新，改造。

（二）加快计量设施改造。推进居民生活用水户表改造进程，严格按照《住宅设计规范》《建筑给水排水实际规范》等国家标准，抄表到户。执行户表改造进度计划，力争完成我县“一户一表”改造工作，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。

（三）合表用户、非居民用户用水管理及特殊群体保障。对未实行“一户一表”的居民合表用户和执行居民水价的非居民用户（如学校，幼儿园，社会福利机构，养老机构等）、低保户等用水群体暂不实行居民阶梯水价，按第一档水价水平确定。

